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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以电话方式发布了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６

名，分别为孙国建、颜祖荫、陈香、程度胜、王

国尧、杨顺保，实到

６

名董事。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六票全部同意，通过以下决议及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靖江市银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议。

为了合理利用资金及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公司希望在尽力做好生物医药主业的同时尝试新的

投资方向，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提议，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９００

万元收购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的靖江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详见《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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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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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合理利用资金及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本公司希望在尽力做好生物医药主业的同时尝试新

的投资方向。 根据本公司战略委员会提议，经董事会讨论，本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在与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祥房产”）充份沟通的情况下，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拟以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天祥房产持有的靖江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靖江银泰”）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对靖江银泰的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２．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资产收购已经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的签

署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的选聘程序合法，且选聘

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的审计及评估工作；资产评估公司采用的评

估方法适当，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理，能够客观的反映靖江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目前的实际资产情况；

２

、本次股权收购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

公允，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收购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

及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有利于公司调整产业结构，对促进本公司拓展新的业务，提高未来盈利能

力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

３．

交易批准程序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交易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证监会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一家注册在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郁桥村河北路

１００

号的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财兴，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２３０２２６

，主营业务

为房地产开发，主要股东为江阴市郁桥村委，持股比例为

９７．５％

。

２．

天祥房产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天祥房产持有的靖江银泰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设定担保、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标的资

产所在地为江苏省靖江市。

（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靖江银泰的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９５５．１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０９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２．８７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１５

，

０２１．９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０９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２３．９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额

１

，

０６６．８２

万元， 增值主要原因

为靖江银泰拥有的总面积为

５５４５２

㎡的待开发地块因地价上涨评估增值导致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０６６．８２

万元。

２．

靖江银泰的唯一股东为天祥房产，天祥房产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天祥房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注册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郁桥村河北路

１００

号。

靖江银泰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０８

年度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３

，

９５５．１２ １３

，

８７０．６６

负债总额
１４

，

０９７．９９ １３

，

７５９．４３

应收款项总额
０ 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１４２．８７ １１１．２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

主营业务利润
－３３８．８０ －９１８．３６

净利润
－２５４．１０ －６６８．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２４ －１３

，

６３５．３０

本次收购的资产由南京立信永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

了审计评估，这两家机构均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１

）成交金额：

９００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现金

（

３

）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

股权转让价款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清。

（

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

２．

交易定价情况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６８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靖江银泰的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９５５．１２

万元，负

债总额为

１４

，

０９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２．８７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１５

，

０２１．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０９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２３．９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额

１

，

０６６．８２

万元。增值主要原因为靖江银泰拥有的

总面积为

５５４５２

㎡的待开发地块因地价上涨评估增值导致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

，

０６６．８２

万元。

此次股权收购，以靖江银泰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定价基础，经双方协商并给予适当折让后，确定此

次收购靖江银泰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４．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涉及款项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款项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为非募集

资金。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合理利用资金，本公司在尽力做好生物医药主业的同时计划尝试新的投资方向。本次收购资产

合理利用公司资金，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有利于调整本公司的产

业结构及提高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审计报告

５．

评估报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600133������������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09-2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

江通信

"

）通知，该公司对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进行了减持。

2009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10

日长江通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东湖高新股份

2,763,688

股

,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1%

。截至

2009

年

6

月

10

日收盘，长江通信尚持有东湖高新股份

39,444,542

股，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14.31%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184,542

股，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11.32%

；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8,260,000

股

,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3.00%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

长江通信请公司董事会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１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

，

９０２．０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４

，

８２３．７４４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除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三、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办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股东的证券账户。

五、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六、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

附后

)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４４

，

８２３．７４４

万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

益为

０．０１５

元。

八、控股股东股改承诺减持价格的调整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实际控制权股东蔡开坚及其关联人蔡冰、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所

持股份获得流通权后三年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向社会公众出售。 此后二十四个月

内，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出售股票，出售价格不能低于每股人民币

１２．９９

元（若自

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处理）。

２００５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分红派息后，上述价格调整为

９．８４

元。

２００６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分红派息后，上述价格调整为

８．１２

元。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后，上述价格调整为

７．９７

元。

经计算，此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上述价格调整为

４．４３

元。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蔡冰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所有承诺。

九、咨询及联系办法

１

、公司地址：浙江省玉环县珠港镇陈屿北山村

２

、联 系 人：崔岩峰 姚米娜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３３８２０７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３３５５３６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６０４

十、备查文件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占总股本比

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８

，

６４３

，

６９７ ２２

，

９１４

，

９５８ ５１

，

５５８

，

６５５ １１．５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２２

，

２７８

，

８９７ １７

，

８２３

，

１１８ ４０

，

１０２

，

０１５ ８．９４

９

、

投资者配售股份
其中

：

国家持股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基金

、

产品及其他
１０

、

其他
６

，

３６４

，

８００ ５

，

０９１

，

８４０ １１

，

４５６

，

６４０ ２．５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２０

，

３７７

，

１０３ １７６

，

３０１

，

６８２ ３９６

，

６７８

，

７８５ ８８．５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９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１９９

，

２１６

，

６４０ ４４８

，

２３７

，

４４０ １００

（注：上述“其他”指公司已行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股票合计

６３６．４８

万股。 因公司回购并注

销已行权股权激励股票的方案尚未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同时适用于该

部分已行权股权激励股票。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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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5���������������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09-026

关于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批复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从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电投

"

）处获悉，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09]

383

号）文件，对中电投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批复。

1

、原则同意中电投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不少于

2.061

亿股股份的方案。

2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将不超过

138,910

万股，其中中电投所持股份的下限为

20,

610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4.84%

。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869��������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09-028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上报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之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

会

"

）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

2009

年

4

月

23

日， 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达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

090341

号），要求我公司报送相关补正材料。由于目前相关补正材料正在准备过程中，公司将在相关

材料准备工作完成后及时报送补正材料。

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 月 10 日

证券简称：S T 潜药 证券代码：600568����������编号：2009-016 号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接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中珠股份

"

）通知，中珠股份将所持有的本公司社会

法人股股份

3760

万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7%

） 质押给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

2009

年

6

月

9

日解除质押。 上述解除质押事项已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09����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0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

9

名。会议由董事长白开军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赞成，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对外担保

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9

票赞成，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周一）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25

日。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009����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无锡天奇风电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1%

的股份，江

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9%

的股份

(

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企业，其控

股股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同一人，都是黄伟兴先生

)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公司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0

万元；公司主营风电设备零部件（轮毂、主轴、轴承座、机座、调浆支

架）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销售。

为促进该公司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尽快形成产业化发展，经该公司申请，银行同意为该公

司提供项目建设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 此次申请的银行贷款综合授信总额度为

19000

万元，其

中

1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需本公司及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共同担保。

该对外担保行为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此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

9

名，实际参加

9

名，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审议通过的可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5500

万元（该担保金额均属本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实际发生担保数额为零；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无锡天奇风电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1%

的股份，江

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9%

的股份。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0

万元；公司主营风电设备零部件（轮毂、主轴、轴承座、机座、调浆支架）的研

发、设计、加工制造和销售。

截止

2009

年

5

月

31

日止，该公司总资产

5520.57

万元，总负债

624.27

万元，净资产

4896.30

万元，资产负债率

11.31%

。 公司尚无主营业务收入（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风电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尽快形成产业化，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临时）会议批准，同意由本公司及江苏南方天奇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为无锡天奇风电零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提供

12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担保（该金额为一年期循环授信额度）。

该对外担保行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可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

15500

万元人民币，占

2008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3.70%

（该净资产值数据未经审计）， 实际发生担保数额为

零；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尚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此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问题的通知》及

[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

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009����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2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

议室（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288

号天奇股份办公大楼一楼）召开

200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10

：

00

3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288

号天奇股份办公大楼一楼）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 截至

2009

年

6

月

25

日下午

3

：

00

收

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

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并参加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

（一）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办理登记手续

1

、登记时间：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

00-11

：

00,

下午

13

：

00-15

：

00

2

、登记地点：无锡市滨湖区环湖路

287

号双虹园内天奇股份董秘办

3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或代理人）亲自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

,

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二）参加股东大会所需的文件、凭证和证件

1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样式附后

,

下同）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2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

五、其他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1

、电话：

0510-82720289

2

、传真：

0510-82720289

3

、联系人：费小姐

4

、通讯地址：无锡市滨湖区环湖路

287

号双虹园内天奇股份董秘办

5

、邮政编码：

214081

6

、电子信箱：

feixy＠21cn.com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1 日

附件一：（回执及授权委托书）

回 执

截至

2009

年

6

月

25

日

,

我单位（个人）持有

＂

天奇股份

＂

（

002009

）股票 股

,

拟

参加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回执及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953�����������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2009-031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2009

年

6

月

5

日

20

点

52

分，公司合成氨

1

号液氨卧罐液氨进口阀进口端阀体突然断裂，导致液氨

外泄，造成现场检修人员

1

人死亡，

1

人重伤，

1

人轻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43

万元。

事发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打开氨库喷淋装置，切断与泄漏源相通的阀门，启动

"

清净下水

"

装置，

将合成氨装置安全停车，事故现场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按国家相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目前，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公司已于事故发生次日恢复了生产。公司将以此次事

件为警示，举一反三，对公司生产系统进行全面的安全生产排查，消除隐患，确保公司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22�����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2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两控股子公司合并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与成都天马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已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完

成合并，并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

一、概述

2009

年

2

月

15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与成都精密分别召开了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成都精密轴承有限公司的议案》；

2009

年

3

月

1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与成都天

马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合并的议案》；

2009

年

3

月

2

日，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和成都天马精密轴承有

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成都精密轴承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2009

年

3

月

23

日，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与成都天马

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合并的议案》。 （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合并双方简介

1

、合并方：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

法定代表人：沈高伟

现注册资本：

512,749,888.89

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

90%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

的股权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轴承及轴承配件、轴承产品及其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

、被合并方：成都天马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同心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马兴法

现注册资本：

87,250,100

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

90%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

的股权

经营范围：轴承及轴承配件、轴承产品及其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合并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由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整体吸收合并成都天马精密轴承有限

公司。 合并完成后，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作为合并方，继续存续经营，成都天马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作为被合并方，予以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将进入被合并方。

四、合并后新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槐树街

法定代表人：沈高伟

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公司持有

90%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

的股权

经营范围：轴承及轴承配件、轴承产品及其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五、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成都天马吸收合并成都精密有利于进一步有效整合资产，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对市场的影响力和控

制力，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发挥资产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的协调发展，实现两公司的优势互补。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22�������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3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成都天马

"

）与成都天马精密

轴承有限公司合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精密冷辗长寿命轴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的实施主体由成都

天马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成都天马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1

、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成都天马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户。

2

、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成都天马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

（小写：

1,000

万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应当及时通过传真方式知会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应每月向成都天马出具对帐单并抄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城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对账单或通

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成都天马可

以终止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4

、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经成都天马授权后可以随时

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2009－临 016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15

2

、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47

楼会议室（武昌区中南路

9

号）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严规方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5.82％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记名、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郝健、熊佑良、刘自

力、朱定志、李涛、赵曼、李光、唐建新等

8

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赵曼、李光、唐建新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唐建新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如下：

郝健：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熊佑良：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刘自力：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朱定志：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李 涛：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赵 曼：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李 光：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唐建新：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记名、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肖书钢、陈建新、杨

俊汉等

3

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如下：

肖书钢：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陈建新：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杨俊汉：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5,098,361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结果。

（二）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85���������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2009-017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

总部

47

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5

月

31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

公司董事郝健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董事熊佑良因出差委托董事薛玉进

行表决，董事朱定志因出差委托董事刘自力进行表决。公司

5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郝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郝健，委员：李光、赵曼

2

、提名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赵曼，委员：熊佑良、唐建新

3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唐建新，委员：刘自力、李光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请熊佑良为公司总经理，易国华、朱定志、李鸽珍为副总经理，刘自力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易国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薛玉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独立董事就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参见后附《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董

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十日

附件：简历

郝健，男，

43

岁，中共党员，硕士，助理研究员。 历任武汉工业大学材料系团委书记、科研处信息科科

长，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部门经理、团委书记、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兼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现任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未持有公

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熊佑良，男，

54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武汉中心百货商店柜长、团委书记，武汉市

第一商业局科长，武汉市商业管理委员会副处长、处长，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易国华，男，

46

岁，大学学历，高级经营师。 历任中南商业大楼商场会计、财务科科长、中商集团储运

公司经理，公司财务部主管、副部长，公司企业发展中心总经理，科技投资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自力，男，

44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中南商业大楼财务审计部会计、主

管、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现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定志，男，

38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营师。 历任中商集团经理办公室秘书、主管，中

南商业大楼经理办公室副主任、针棉商场副经理，公司人事教育部副部长，集团和记实业开发公司副总

经理，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企业文化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公司平价连锁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鸽珍，女，

55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高级经营师。 历任武汉中心百货商店营业员、

柜长、人事干事、部门副经理，中南商业大楼商场副经理、经理、现场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中商集团

供配货中心副总经理，中南商都总经理，中南商业大楼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公司百货连锁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薛玉，女，

39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策划师。 历任公司企业管理部主管、证券部经理、科技

发展中心、资金财务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工会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未持

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书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

、任职资格合法。 本次选举的董事长、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任职资格。

2

、程序合法。 公司董事长的选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合法。

3

、同意董事长人选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独立董事：赵曼、李光、唐建新

二○○九年六月十

证券代码：000785���������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2009-018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公司总部

-

武汉中商

广场

47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

讨论，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肖书钢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十日

附：简历

肖书钢，男，

58

岁，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湖北省汉口和记蛋厂加工厂六车间副主任、主任，汉口

蛋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厂长，中南商都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南实业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601318����编号：临 2009-0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本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王

利平女士、姚波先生、林丽君女士、黎哲女士、汤云为先生、李嘉士先生和鍾煦和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

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保监会

"

）的核准。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保监会的批复，

王利平女士、姚波先生、黎哲女士、汤云为先生、李嘉士先生和鍾煦和先生自批复之日起正式出任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林丽君女士的任职资格还在中国保监会的核准过程中。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发出， 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

市张江中国平安后援管理中心

2

号楼

8

楼董事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8

人，实到董事

14

人。 董事

胡爱民先生书面委托董事长马明哲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王冬胜先生和白乐达先生分别书面

委托董事伍成业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周永健先生书面委托李嘉士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5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和

1

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委员分别是独立非执行董

事汤云为先生、周永健先生、张鸿义先生、陈甦先生、鍾煦和先生和非执行董事伍成业先生。 委员会主任由

独立非执行董事汤云为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军先生担任。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

3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和

2

名执行董事组成，委员分别是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鸿义先生、夏立平先生、李嘉士先生和执行董事马明哲先生和孙建一先生。 委员会主任由独立非执行董

事张鸿义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由公司副总经理王利平女士担任。

第八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由

4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和

1

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委员分别是独立非执行董

事周永健先生、夏立平先生、汤云为先生、李嘉士先生和非执行董事白乐达先生。 委员会主任由独立非执

行董事周永健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由公司副总经理王利平女士担任。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明哲先生继续出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陈洪博先生和孙建一先生继续出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马明哲先生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马明哲先生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四、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张子欣先生出任公司总经理，继续聘任孙建一先生出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副首席执

行官，继续聘任王利平女士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及新聘任姚波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同意继续聘任梁家驹先生出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继续聘任

Richard JACK－

SON

先生出任公司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继续聘任顾敏慎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服务及运营执行

官，继续聘任曹实凡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继续聘任吴岳翰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执行官，

继续聘任罗世礼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信息执行官，继续聘任陈克祥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及继

续聘任姚军先生出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第二、三、四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0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601318����编号：临 2009-01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6

月

8

发出， 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上

海市张江中国平安后援管理中心

2

号楼

7

楼圆桌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外部监事顾立基先生召

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7

人，实到

7

人，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7

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经过讨论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顾立基先生出任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顾立基先生出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人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 年 6 月 10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601318���编号：临 2009-020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累计原保

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159,595

万元、人民币

1,481,668

万元、人民币

4,283

万元及人民币

52,484

万

元。 以上数据将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址

(http://www.circ.gov.cn)

发布。

上述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0 日


